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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（线上）办理
操作指南

一、业务要求

申请材料（带*为申报纳税专用材料）：

（1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；

（2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3）授权委托书、受委托人身份证明（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委托

他人代理的提供）；

（4）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（5）商品房买卖合同（未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提交；预

售商品房买卖合同须经备案）；合同补充协议(预售面积与实际面积

不一致的提交)

（6）预告登记证明（已办理预告登记的提供）

（7）土地抵押的，提供抵押权人的同意证明；

*（8）不动产发票（原件）等涉税材料；

*（9）个人购买家庭首套、二套住房契税优惠的：提交户口簿、

结婚证、配偶的身份证及未成年子女的身份证明（已婚的提供）或单

身证明，若有离婚的还需提供离婚证和离婚协议；

*（10）个人房屋被征收用补偿款新购房屋免征契税优惠的：提

交房屋征收（拆迁）补偿协议；

（11）其他应提交的申请材料。

咨询电话：2350008 地税咨询电话：2356112

登记程序：

申请-受理-审核-登簿

承诺时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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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个工作日

收费标准及依据：

登记费：住宅 80元/件，非住宅 550 元/件；证书工本费：10元

/本（第一本免费，每增加一本证书加收 10 元）（财税〔2016〕79

号、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 号、财税〔2019〕45 号）；

相关税费按政策缴纳；如符合相关减免政策，按规定执行；如遇

相关政策调整，按新政策执行。

注：

（1）申请人应均为成年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

（2）不动产不得存在现势房屋抵押、查封登记,土地抵押除外；

（3）转本位登记申请的权利人应与预告登记权利人保持一致；

（4）所持产权证书应为不动产权证书；

（5）申请人应为中国大陆公民，并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

份证作为身份证件；

（6）申请人应通过电子签名签章在线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补

充协议表等电子表单。

二、操作方法及步骤

（一）、线上申请

登录安徽省政务服务（https://www.ahzwfw.gov.cn/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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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实人认证

选择登录方式，可使用个人用户登录或法人用户登录。

（三）、选择办理

（1）点击切换区域：安徽省-黄山市，点击确定。

（2）选择黄山市不动产网上办事大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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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选择登记服务区域（如：安徽省-黄山市-屯溪区）后，点

击登记申请。

（4）商品房转移登记类型选择

1.已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不动产，在完成首次登记后，选

择转移登记-国有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转本位登记-在线办理。

2.未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的不动产，在完成首次登记后，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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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转移登记-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-在线办理。

（四）、信息校验

阅读办理须知后点击确认并继续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

有权转移登记可根据不动产单元号、不动产权证号及权利人名称关联

不动产信息，国有建设用地上房屋所有权转本位登记还可根据不动产

登记证明号及权利人名称关联不动产信息，确定无误后点击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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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、信息录入

（1）录入义务人（卖方）、权利人（买方）及代理人（若为企

业）信息，若共有方式为按份共有，还需填写产权比例；买方为一人

则为单独所有，两人及以上为共同共有，有红色标注（*）的为必填

项。

（2）录入不动产信息，产权来源选择商品房买卖，填写交易价

格、首付款价格、是否分别持证、持证人及交易时间，有红色标注（*）

的为必填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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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信息无误后，点击下一步。

（六）、电子表单

系统根据信息采集内容自动生成电子表单（包括申请书、承诺书、

询问记录、商品房合同、房屋分户图、宗地图、授权委托书等），核

对信息无误后，点击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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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、减免税申报

（1）认真阅读税务部门不动产转移税收减免政策提示并点击确

定。

（2）准确填写义务人（卖方）及权利人（买方）名下房屋套数

以及家庭成员身份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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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、材料上传

（1）可通过皖事通手机 APP“扫一扫”功能扫描二维码上传材

料照片或通过电脑上传上传材料照片。

点击“手机上传”按钮进行手机扫码上传：

点击材料目录后“+”有序上传本地电脑文件：

（2）点击“签字”按钮，权利人、义务人点击“云签”，使用

皖事通 APP“扫一扫”功能扫描二维码进行云签，对相关电子材料进

行云签认证后，点击进入下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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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、身份认证

点击买卖双方对应的“认证”按钮，使用皖事通 APP“扫一扫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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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扫描二维码进行人脸认证（若为企业则为代理人认证），人脸认

证成功之后点击结束认证，全部申请人认证完成后可提交至不动产登

记中心预审及税务部门核税。

（十）、纳税缴费

税务部门核税完成后申请人即可查看不动产登记纳税缴费确认

单，确认税款无误后即可使用云闪付 APP 扫码缴纳税费。

（十一）、提交申请

（1）税费缴纳完成后，提交登记申请。系统自动反馈本笔业务

申请成功状态，请妥善保存申请编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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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如您需要邮递不动产权证书服务，请选择“邮寄到家”，

添加您的准确地址和联系方式，缮证后，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提供派

递。

（3）打印不动产登记受理凭证：在“我的申请”选中该笔业务，

点击“受理凭证”按钮打印受理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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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打印电子税票：在税务工作人员完成受理后，在“我的申

请”选中该笔业务，点击“电子税票”按钮打印电子税票。

（5）打印非税电子票据：在不动产工作人员完成受理后，“我

的申请”选中该笔业务，点击“获取非税电子票据”按钮打印非税电

子票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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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如果您中途退出系统，由于之前已录入的申请信息仍将保

留在系统内，您只需进入“用户中心”，点击“我的申请”可查看办

件进度在“编辑中”的业务，选中后点击“继续办件”即可继续操作。


